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
：

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２９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以传真、电子邮件及

专人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０９－３０

公告《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关联董事张国强先生、戴建

成先生、姚芳女士、袁仁军先生、朱国洋先生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
：

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３０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控股股

东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

关联采购不超过

１７．３

亿元。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浙

江物产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增加关联交易

１０．４５

亿元，其中增加关联采购

９．７７

亿元，增加

关联销售

０．６８

亿元（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见第二项图表所列）。

２

、浙江物产国际持有本公司

４４．６１％

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浙江物产国际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与浙江物产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国强

先生、戴建成先生、姚芳女士、袁仁军先生、朱国洋先生均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 该事项

尚须提交公司下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浙江物产国际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与浙江物产国际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按产品
或劳务
等进一
步划分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增加金额
（

万元
）

已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预
计金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总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采
购
原
材
料

浙江物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铁矿砂
７５

，

０００

９７

，

７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４６．７７％

锰矿
－１４

，

５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８

，

５００ １．７７％

铁合金
３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７．２７％

钢材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４２％

汽车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２％

销售
产品
或
商品

浙江物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铁合金
３５

，

００

６

，

８００

６

，

８００ １．３９％

锰矿
３

，

３００ ３

，

３００ ０．６７％

合计
１０４

，

５００ １７３

，

０００ ２７７

，

５００

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与浙江物产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采购锰矿

金额为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现因业务实际发展需要重新进行了测算，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关联采购金额

为

８５００

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住所：浙江杭州市凯旋路

４４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外贸部核定的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的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的转口贸易。 金属材料、矿产品、冶金炉料、机电设备、机电

产品、化工轻工产品（化学危险品凭许可证经营）、土畜产品、建材、木材产品及原料、燃料

油、沥青的销售，汽车（含小轿车）、二手车的经营。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浙江物产国际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２４

，

７１１．５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２８

，

９２４．３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６２

，

９９２．７１

万元 （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营业收入为

２

，

４２１

，

７２１．２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８

，

５６４．９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浙江物产国际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６２２

，

２９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２２

，

９８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５

，

５８６

万元（不含少数股东权益），营业收入为

７４０

，

９１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４６６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签署了《年度购销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其经

营的钢材（螺纹、线材、板材、型材等）及相关产品（铁合金、生铁、铁矿石、炉料等）和汽车不

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 预计向浙江物产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本公司经营的钢材 （螺

纹、线材、板材、型材等）及相关产品（铁合金、生铁、铁矿石、炉料等）和汽车不超过人民币

壹亿元；具体的生产厂商、品种、规格、单价和数量以实际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准。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签署的两份《年度购销协议》均明确规定了双方供应与采购的

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按照签订合同时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结算价，在规

定时限内以现款或承兑方式结算。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交易目的：本公司作为主营金属材料及冶金原料销售的上市公司，与生产销售铁矿

砂、锰矿、螺纹钢、热轧超薄带钢卷、冷轧板卷等原材料的关联法人有较强的业务及行业关

联度，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向关联法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购买原材

料及其销售产品属于正常和必要的经营行为，此类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本公司生

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２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 本次预计的

２００９

年度与浙江物产国际增加的关联交易事项得到了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交易事项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２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函》和《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处于扩张时期， 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的，对

２００９

年度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作出的预计金额合理；关联双方签署交易协议，确定定

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商业惯例，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

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签署的两份《年度购销协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
：

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３１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电话号码升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中国电信长沙分公司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长株潭电话将进行升位并网， 长沙

市的固定电话号码在原号码前加

８

。 因此我公司原对外联系电话号码和传真电话号码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零时起进行变更，具体为：

原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４５８８３９０

、

４５８８３９２

、

４５８８３５８

变更为：

０７３１－８４５８８３９０ ８４５８８３９２ ８４５８８３５８

原传真号码：

０７３１－４５８８４９０

、

４５８８３８７

变更为：

０７３１－８４５８８４９０ ８４５８８３８７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六月三十日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柳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柳州市柳太路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下降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声 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了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柳工集团 指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柳工 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工转债 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８

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

本报告书 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柳州市柳太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华

注册资本：

５６

，

３４８

万元

注册号码：

４５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５１３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工程机械、道路机械、建筑机械等相关技

术的开发、咨询服务和租赁业务。 ［涉及许可证（生产）经营的须领取相关许可证后按核定的范

围（生产）经营］。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５０２００１９８６０８１１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及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王晓华 董事长 男 中国 无
曾光安 董事 男 中国 无
王相民 董事 男 中国 无
黄德安 董事 男 中国 无
冯立 总裁 男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

外股份的情况。

二、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工集团为国有法人， 是柳工控股股东， 原持有柳工国有法人股股份

２０９

，

６１４

，

１４７

股，占柳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即“柳工转债”转股前一日）总股本的

４４．３７％

；因

“柳工转债”转股柳工总股本增加，柳工集团所持股份占柳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转股结束后总

股本

６５０

，

１６１

，

４２４

股的

３８．６９％

，其持股比例下降了

５．６８％

。 期间柳工集团未通过任何方式买

卖过柳工的股份。

三、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情况

“柳工转债”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进入转股期， 柳工总股本由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的

４７２

，

４５６

，

１７９

股增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转股结束后的

６５０

，

１６１

，

４２４

股，期间柳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柳工集团原持有柳工股份

２０９

，

６１４

，

１４７

股，占其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总股本的

４４．３７％

；因

“柳工转债”转股柳工总股本增加，柳工集团所持股份（通过公积金转增后变化为）

２５１

，

５３６

，

９７６

股， 占柳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总股本

６５０

，

１６１

，

４２４

股的

３８．６９％

， 其持股比例下降了

５．６８％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权质押的情况

柳工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

结等。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柳工集团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出售上市

公司股份。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以及为避免对

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六、备查文件

柳工集团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华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柳州市

股票简称 柳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广西柳州市柳太路
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
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
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０９

，

６１４

，

１４７

股持股比例
：

４４．３７％

（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总股本计算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５１

，

５３６

，

９７６

股持股比例
：

３８．６９％

（

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总股本计算
）

变动数量
：

０

股
（

扣除公积金转增股本影响
）

变动
比例

：

５．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华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
：

柳 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０

转债代码
：

１２５５２８

转债简称
：

柳工转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柳工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８

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柳工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２５５２８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柳工转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有权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

票简称“柳工”、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 根据《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柳工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柳工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

回截至赎回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尚未转股的“柳工转债”。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

２３

日，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８

日、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董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及“柳工转债”提前赎回的六次提示性公告。

“柳工转债”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未转股的“柳工转债”全部冻结，公

司按

１０４

元

／

张（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收市后未转股的“柳工转债”。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尚有

５

，

１６４

张“柳工转债”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

５

，

１６４

张，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５３６

，

８４９．４４

元。

公司本次赎回的“柳工转债”，仅占发行总额

８００

万张的

０．０６％

，“柳工转债”的赎回，影响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约

５４

万元。

受“柳工转债”转股，以及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的影响，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的

４７２

，

４５６

，

１７９

股增至

６５０

，

１６１

，

４２４

股。 期

间公司股本变化比较复杂，详细变化情况详见附件。

本次可转债转股，有利于公司增加自有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抗风险能力；但由于

股本增加，对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附件：“柳工转债”转股前后（含解除限售、公积金转增）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柳工转债”转股前后（含解除限售、公积金转增）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债转股前股本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解除限售股
份

截至
６

月
２

日
债转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股本
６

月
３

日
１０

转
增

２

增加股本
６

月
３

日
１０

转增
２

后
股本 载至

６

月
１９

日
新增债转股

债转股结束后最终股本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１８６

，

００３

，

４６６ ３９．３６９％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３３９ １７５ １２

，

３０２ ０．００２％ ２

，

４６０ １４

，

７６２ ０．００２％ １

，

０５０ １５

，

８１２ ０．００２％

１

、

国家持
股
２

、

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３３９ ３９．３６７％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３３９

３

、

其他内
资持股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４

、

外资持
股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
人持股
５

、

高管股
份 １２

，

１２７ ０．００２％ １７５ １２

，

３０２ ０．００２％ ２

，

４６０ １４

，

７６２ ０．００２％ １

，

０５０ １５

，

８１２ ０．００２％

二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２８６

，

４５２

，

７１３ ６０．６３１％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３３９ ３２

，

５２５

，

５３９ ５０４

，

９６９

，

５９１ ９９．９９８％ １００

，

９９３

，

９１８ ６０５

，

９６３

，

５０９ ９９．９９８％ ４４

，

１８２

，

１０３ ６５０

，

１４５

，

６１２ ９９．９９８％

１

、

人民币
普通股 ２８６

，

４５２

，

７１３ ６０．６３１％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３３９ ３２

，

５２５

，

５３９ ５０４

，

９６９

，

５９１ ９９．９９８％ １００

，

９９３

，

９１８ ６０５

，

９６３

，

５０９ ９９．９９８％ ４４

，

１８２

，

１０３ ６５０

，

１４５

，

６１２ ９９．９９８％

其中
：

国有
法人持股 ２３

，

６２２

，

８０８ ５．０００％ １８５

，

９９１

，

３３９ ２０９

，

６１４

，

１４７ ４１．５０９％ ４１

，

９２２

，

８２９ ２５１

，

５３６

，

９７６ ４１．５０９％ ２５１

，

５３６

，

９７６ ３８．６８８％

２

、

境内上
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
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
数 ４７２

，

４５６

，

１７９ １００％ － ３２

，

５２５

，

７１４ ５０４

，

９８１

，

８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９６

，

３７８ ６０５

，

９７８

，

２７１ １００％ ４４

，

１８３

，

１５３ ６５０

，

１６１

，

４２４ １００％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
：

柳 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转债代码
：

１２５５２８

转债简称
：

柳工转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柳工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８

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柳工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２５５２８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柳工转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有权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

票简称“柳工”、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 根据《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柳工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柳工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

回截至赎回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尚未转股的“柳工转债”。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

２３

日，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８

日、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董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及“柳工转债”提前赎回的六次提示性公告。

“柳工转债”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未转股的“柳工转债”全部冻结，公

司按

１０４

元

／

张（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收市后未转股“柳工转债”

５

，

１６４

张。 至此，已无“柳工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柳工转债”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摘牌。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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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009

证券简称
：

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33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8,131,50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0.83%

，公司

4

名董事、

2

名监事、

1

名非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开军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68,131,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丁明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2206

证券简称
：

海利得 公告编号
：

2009－023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以直接发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

上午

9

：

30

召开。参加会议的董事有

:

高利民先生、黄卫书先生、黄立新先生、宋祖英女士、袁

强先生、孟宏亮先生、顾弘先生，独立董事沈福荣先生、郑植艺先生、张旭先生、邵毅平女

士。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杭州购买写字楼用于设立

公司办事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鉴于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实际经营的需要，公司考虑近期在杭州设立办事

机构，以更有利于开展对外联系和引进人才，因此需要购买合适的写字楼，并授权公司总

经理班子在总金额

2500

万元以内全权办理此次购买房产的具体事宜。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 601727

股票简称
：

上海电气 编号
：

临
2009－030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的

616,038,405

股

A

股于

2008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

议》，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2009

年

6

月

23

日，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200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2009

年

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9

年

6

月

24

日，公司与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聘请其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自

2009

年

6

月

24

日起，由瑞银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并由保荐代表人韩刚先生、司宏鹏先生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

000576

股票简称
：

*ST

甘化公告编号
：

2009－22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时

（二）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五）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邹敦华先生

（六）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09

年

6

月

6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股份

64,345,71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9.9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公司《

2008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

、同意

64,345,7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

二

)

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同意

64,345,7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1

、同意

64,345,7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同意

64,345,7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

议案

1

、同意

64,345,7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O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795

证券简称
：

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

2009-14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从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获知， 目前正在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预计筹划中的重组事项难以保密。 为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保护投资者利

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

9

时

30

分起停牌。

自停牌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及相关方将积极推动资产重组工作，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按要求对筹划中的资产重组事项发布实质性进展公告或资产重组事项相关

公告。

本公司承诺，自停牌之日起

30

天内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组预案。逾期未能披露，公司

证券将自动复牌。 公司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426

证券简称
：

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

2009－17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本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富龙热力

"

）拟向招商银行呼

和浩特分行借款

5000

万元，需要公司为其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2009

年

6

月

29

日，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富龙热力在招商银

行呼和浩特分行的

5000

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无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目前尚未与招商银行正式签订相关担保协议，相关担保协议将根据贷款工作的具体

进程适时签订。 待相关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的签署和其他进展情况。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2004

年

11

月

5

日注册成立，独家特

许经营赤峰市中心城区的城市集中供热、收费、维护、服务等业务。 总股本

209

，

181

，

910

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207

，

181

，

910

元，占富龙热力总股本的

99.04%

；赤峰鑫泰资产托管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

2,000,000

元，占富龙热力总股本的

0.96%

。法定代表人：景树森；注册地：内蒙古

赤峰市红山区北环路南

4

号；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499,702,592

元， 负债总额

195

，

970

，

961

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

35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0,970,961

元 ）；净资产

303,730,631

元 ，营业

收入

169,213,220

元 ，利润总额

-16,325,706

元 ，净利润

-15,115,570

元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491,676,637

元； 负债总额

176,991,653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50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141

，

991

，

653

元 ）；净资产

314,684,983

元 ，营业收入

101,443,383

元 ，利

润总额

14,604,470

元 ，净利润

10,953,352

元 。

三、董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富龙热力为补充流动资金，拟向招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借款

5000

万元，需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中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均在董事会授权范围以内，同意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其担保。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担保事项进

行披露。

公司的子公司富龙热力预计在

2009

年采暖期将收缴热费

1.5

亿元，能够保证按时偿还到

期借款。

目前，公司持有富龙热力

99.13%

的股权，其另一股东赤峰鑫泰资产托管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仅持有其

0.87%

的股权，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公司未要求其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四、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55,346

万元，占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

资产

118,349

万元的

46.77%

，全部为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以及涉

及诉讼的担保，也不涉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426

证券简称
：

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

2009－18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时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景树森先生主持，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赤峰富龙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各项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赤峰富龙热力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在招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的

5000

万元借款提供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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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披露了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

详见

6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相关内容。

公司于近日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知， 因本案有被告未及时收到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委托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

文书。在重新通知后

,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延期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时间

由

2009

年

6

月

30

日延期至

2009

年

7

月

10

日。

二、本公司应诉处理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农业元宝山区支行起诉本公司与其借款合同纠纷。 接到应诉材料后，公司

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相关部门查阅相关凭证确认是否存在此项债务。 经查证，本公司已按

重组债务分割方案偿还了承接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的债务。

因本案诉讼额度较大，公司及时召开了会议，研究应诉方案，并聘请律师处理相关诉

讼事宜。因

6

月

13

日、

6

月

14

日为休息日，自

6

月

15

日起，公司积极与农业银行元宝山区

支行、赤峰草原兴发资产管理公司联系，了解原贷款抵押资产处置情况，并单独或通过控

股股东就相关债务承担及抵押物处置问题与赤峰草原兴发资产管理公司、 赤峰市元宝山

区人民政府、赤峰市人民政府积极沟通。 因本案具有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后的债务分割协议

的履行，抵押物处置及诉讼额较大，被诉对象较多的特殊性，公司及与各方沟通及债务的

落实需要一定时间。 因此，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重大诉讼公告，公司对于未及

时披露本次重大诉讼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三、关于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承诺函》的情况说明

2006

年

10

月

23

日，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就本公司重大重组方案出具了《同意函》。

主要内容如下：

"

同意由（原草原兴发公司）所欠农行贷款本金的

40%

即

140,400,000

元，全部利息

3,672,047.83

元（截止到二〇〇六年六月三十日），由接受置出资产的第三方

承担，但对上述贷款本息我行依然对原抵押物享有抵押权。 上述贷款利息落实第三方承担

并办理有效抵押担保后，我行放弃就上述债权向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追索的权利

"

。

"

对于分割以后的债务重新落实问题，拟同意置出全部抵押资产，抵押权不变，待重组

方案确定后，我行内部须按规定程序上报审批。 在我行未获批准并就债务落实与有关方面

签订正式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前， 我行对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有的债权和抵

押权继续有效

"

。

2007

年

8

月

10

日，赤峰草原兴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承接置出资产。因该公司未

及时与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重新办理有效抵押担保并签订正式协议， 农业银行元宝山

区支行认为债务转移所附条件尚未成就， 对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有的债权和

抵押权继续有效，从而引起本次诉讼并波及本公司。 原草原兴发公司在办理借款时以经评

估的多项资产进行了抵押，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现仍享有抵押物的抵押权。

本公司将根据案件审理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将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9

日


